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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535         证券简称：ST林重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3-0030 

 

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同意特定对象免于发出收购要约的

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概述 

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3 年 4

月 2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（临时）会议、第五届监事

会第二十一次（临时）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

同意特定对象免于发出收购要约的议案》。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

东大会审议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公司拟向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郭现生先生和韩录云女士之子

郭浩先生发行股票不超过 2.4 亿股，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6 亿元。 

本次发行前，郭浩先生合计直接持有本公司 0.81%的股份，但

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 39.16%。根据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

法》中规定：“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，投资者取得

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，导致其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

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%，投资者承诺 3 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

新股，且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投资者免于发出要约”。 

关于本次发行，郭浩先生已承诺：本次认购发行的股份自发行

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。若中国证监会、深圳证券交易所



2 

 

等关于免于发出要约中收购方应承诺限售期的相应法律、法规、规

范性文件在本次发行完成前进行调整的，则上述限售期应相应调整。 

待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后，郭浩先生在本次发行中取

得公司向其发行新股的行为符合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中免于

发出要约的情形。 

公司股东大会批准郭浩先生免于发出要约系本次发行的前提，

如公司股东大会最终未通过前述事项，则本次发行将相应终止。因

此，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郭浩先生免于发出要约。

本次发行事项涉及关联交易，独立董事已发表事前认可与独立意见，

本议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回

避表决。 

二、报备文件 

1、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（临时）会议决议。 

2、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（临时）会议决议。 

3、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（临时）会议相关事

项的事前认可意见。 

4、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（临时）会议相关事

项的独立意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董事会 

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


